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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非法監聽對秘密通訊自由之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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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主國家，憲法保障人民有說「悄悄話」的自由。但2013年9月，馬總統發動的「九

月政爭」，美國華盛頓郵報以「台灣水門案」為報導；法新社更直指「司法濫權」，台

灣法治瞬間成為國際醜聞。簡言之，台灣民主先進打拚數十年的民主人權價值與國際形

象，一夕之間被馬總統在國際上敗壞殆盡。因此，同年10月有二十八位國際學者包括：

譚慎格、章家敦、金德芳、家博、林霨以及韋傑理等人發表共同聲明，關切台灣民主。 

  國際學者的聲明指出，他們對當前台灣政府在民主、自由及人權發展的倒退，深感

憂慮。他們認為，馬政府執政以來，台灣政府對民主與公義的侵蝕便不曾止息，馬王政

爭事件嚴重破壞民主政治權力分立及制約與平衡的基本原則。「我們對於馬總統以特偵

組對付政敵、干涉司法程序以達政治意圖，及試圖使立法院長王金平喪失職務等手段，

表達深切關注」。 

  國內也有超過三十多位的公法學者，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台北大學、東吳大

學等法律系教授，連署發表聲明執言「總統已經跨越憲政紅線」。 

  準此，「九月政爭」牽涉三大法律問題，包括：非法監聽、違法洩密及總統要求國

會議長下台的「憲政爭議」，本文就「非法監聽」所造成人民憲法保障「秘密通訊自

由」之傷害，進行評析與探討。 

貳、憲法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 

  憲法第12條雖然明文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但社會未曾深思國家對於此項基本人

權的保護是否完足。然而，「九月政爭」讓馬政府「濫權監聽」的問題浮出枱面，也讓

社會更嚴肅思考秘密通訊自由保障的憲法課題。根據民間司改會統計，近五年來台灣檢

察官平均每年聲請監聽一點五萬件，等於每一萬人中，就有4.4人遭到監聽。把台灣、日

本、美國平均比較，台灣人遭到監聽的比率，是美國的50.8倍，是日本的1929.8倍，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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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聽根本毫無節制。 

  司改會數據指出，2008到2012年間，台灣檢察官每年聲請一萬五千張監聽票，法院

核准率約73％，亦即實際發出的監聽票大約一萬張。但日、美兩國針對檢察官提出的監

聽要求，核准率雖然幾乎達百分百，可是實際監聽數量卻明顯少得多；總人口數達一億

兩千萬的日本，檢察官的聲請數每年平均只有二十九點四件；擁有三億人口的美國，檢

察官每年聲請監聽票二千七百二十張。足見台灣檢警察系統浮濫地聲請監聽，台灣被監

聽人口的比率，遠超過美國、日本，司改會並質疑，民眾遭監聽，卻無人來監督進行監

聽的單位，造成民眾權益受損。 

  事實上，國家的違法監聽，等於直接侵犯憲法第12條「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的

基本人權，馬政府「九月政爭」凸顯的是，連國會議長、國會議員和國會總機都可以監

聽，則一般人民如何保障自己的「秘密通訊自由」？ 

  大法官釋字第631號解釋理由書揭示：「憲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

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

人任意侵擾之權利。此項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為維護人性

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國家、他人侵擾

及維護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本院釋字第六○三號解釋參

照），憲法第十二條特予明定。國家若採取限制手段，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

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障人

民基本權利之意旨。」，簡單的說，大法官認為，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

體態樣，為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國家若採取限制手段，除應

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但馬政府對人民的監

聽，從100年特他61號「無限上綱」的監聽政治人物，監聽票「一票吃到飽」的濫權行

為，顯已將大法官釋字第631號解釋意旨「視為無物」。 

  再者，釋字第631號解釋理由書尚揭示：「通保法係國家為衡酌「保障人民秘密通訊

自由不受非法侵害」及「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之利益衝突，所制定之法律

（通保法第一條參照）。依其規定，國家僅在為確保國家安全及維護社會秩序所必要，

於符合法定之實體及程序要件之情形下，始得核發通訊監察書，對人民之秘密通訊為監

察（通保法第二條、第五條及第七條參照）。通保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有事實足認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

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

訊監察書」，此為國家限制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法律依據，其要件尚稱具體、明確。國

家基於犯罪偵查之目的，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進行通訊監察，乃是以監控與過濾受監察

人通訊內容之方式，蒐集對其有關之紀錄，並將該紀錄予以查扣，作為犯罪與否認定之

證據，屬於刑事訴訟上強制處分之一種。惟通訊監察係以未告知受監察人、未取得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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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且未給予防禦機會之方式，限制受監察人之秘密通訊自由，具有在特定期間內持續實

施之特性，故侵害人民基本權之時間較長，亦不受有形空間之限制；受監察人在通訊監

察執行時，通常無從得知其基本權已遭侵害，致其無從行使刑事訴訟法所賦予之各種防

禦權（如保持緘默、委任律師、不為不利於己之陳述等）；且通訊監察之執行，除通訊

監察書上所載受監察人外，可能同時侵害無辜第三人之秘密通訊自由，與刑事訴訟上之

搜索、扣押相較，對人民基本權利之侵害尤有過之。」 

  換言之，大法官雖肯認通保法得作為限制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依據，但亦明確指出

人民在通訊監察執行時，通常無從得知其基本權已遭侵害，致其無從行使刑事訴訟法所

賦予之各種防禦權，且通訊監察之執行，除通訊監察書上所載受監察人外，可能同時侵

害無辜第三人之秘密通訊自由，與刑事訴訟上之搜索、扣押相較，對人民基本權利之侵

害尤有過之，因此國家絕對不得浮濫監聽，對每個個案的監聽許可都必須衡諸「比例原

則」，可惜從馬政府執行100年特他字第61號的監聽過程，看到原案被告陳榮和，其監聽

已無限擴張到柯建銘、王金平、曾勇夫，甚至是與原案完全無關的林秀濤檢察官，大法

官要求的監察書「具體、明確」，以及個案監聽應符「比例原則」等要求，恐因特偵組

執行「政治目的」之需要，全拋諸腦後！ 

參、馬政府「非法監聽」，傷害基本人權 

  2013年9月10日檢察總長黃世銘對違法監聽質疑提出回應，其說法徹底扭曲法令，踐

踏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明文規定，顯示特偵組為達馬總統的政治目的，已無視法律，傷

害民主法治與秘密通訊自由的基本人權。 

 一、特偵組違反通保法第5條「重罪原則」及關聯性原則 

  檢察總長黃世銘說，通保法是指不可隨便洩漏以違法通訊監察所得的資料；但本案

是依法向台北地院聲請核發監聽書，監聽內容完全合法取得，與通保法的構成要件不

合。 

  事實上，特偵組是以形式上合法的「本案監聽」，掩護違法的「另案監聽」。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明訂，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等重罪，才能監聽，這是

通保法的「重罪原則」，不論是「本案監聽」或是「另案監聽」，都必須符合「重罪原

則」，特偵組監聽沒有涉犯刑事重罪的王金平與柯建銘兩人對話，此部分是「另案監

聽」，但不符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重罪原則」，即屬違法監聽。而總長與特偵組

「跳針式」的回答有監聽票，所以監聽合法，只是針對柯建銘嫌入的貪瀆「本案監

聽」，對柯與王金平對話的「另案監聽」，公然違法部分，選擇性不談！ 

  依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揭示：「監聽係政府機關依據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之授權所為截取他人通訊內容之強制處分，必須符合所列舉之得受監察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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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與受監察者之要件，始為合法，此觀修正前、後之該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即明。然偵

查作為屬於浮動之狀態，偵查機關於執行監聽時未必能保證獲得所受監察罪名之資料，

自亦無從事先預測或控制監聽所可能擴及之範圍。因此，在監聽過程中時而會發生得知

『另案』之通訊內容。此『另案監聽』所取得之證據，如若係執行監聽機關自始即偽以

有本案監聽之罪名而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於其監聽過程中發現另案之證據者，因該監

聽自始即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且執行機關之惡性重大，則其所取得之監聽資料及所衍生

之證據，不論係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五項增訂之前、後，悉應予絕對排除，不

得作為另案之證據使用。」，王金平案，特偵組假藉陳榮和貪瀆案100年特他字第61號，

另案監聽取得馬總統政敵王金平、柯建銘等對話，執行機關惡性重大，監聽所得證據應

予排除。 

  退萬步言，縱認特偵組起初非故意監聽馬總統政敵，然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

2633號刑事判決亦揭示：「倘若屬於本案依法定程序監聽中偶然獲得之另案證據，則因

其並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當亦無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五十八條之四之適用。此種情形，應否容許其作為另案之證據使用，現行法制並未

明文規定。而同屬刑事強制處分之搜索、扣押，則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有

學理上所稱之『另案扣押』，允許執行人員於實施搜索或扣押時，對於所發現「另案應

扣押之物」得以立即採取干預措施而扣押之，分別送交該管法院或檢察官。鑒於此種另

案監聽之執行機關並不存在脫法行為，且監聽具有如前述不確定性之特質，其有關另案

之通訊內容如未即時截取，蒐證機會恐稍縱即失。則基於與『另案扣押』相同之法理及

善意例外原則，倘若另案監聽亦屬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得受監察之犯

罪，或雖非該條項所列舉之犯罪，但與本案即通訊監察書所記載之罪名有關聯性者，自

應容許將該『另案監聽』所偶然獲得之資料作為另案之證據使用」，準此，王金平、柯

建銘、曾勇夫等，與原案陳榮和貪瀆案100年特他字第61號不具關聯性，同時王金平、柯

建銘、曾勇夫頂多行政不法，連刑事犯罪都不是，更遑論符合通保法第5條的「重罪原

則」，顯屬實務見解認為非合法取得有證據能力之證據。 

  此外，公佈監聽內容就是洩密，特偵組已然扭曲法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規

定「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依本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監察通訊所得

應秘密之資料，而無故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未限縮如黃世銘說

的「違法通訊監察所得的資料」，法律明定不論是否合法取得，均不得無故洩漏，黃世

銘與特偵組強辯公開監聽譯文合法，顯然於法不合！ 

 二、特偵組無權辦行政不法，不論行政或刑案，監聽都不得公開 

  對於立法院長王金平質疑特偵組洩密、違反偵查不公開，黃世銘解釋，經過兩個月

調查發現本案完全只是關說行政問題；監聽譯文也跟高院法官貪汙案、柯建銘涉嫌關說

假釋案完全無關，是行政違法證據資料並非偵查中資料，也沒有王所稱違反偵查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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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事實上，特偵組以刑案轉行政，掩護違法越權。依據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規定，特

偵組職掌「重大貪瀆案件」的刑事偵查與訴追，而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對於刑事偵

查中案件，只能為起訴或不起訴處分，但荒謬的是，特偵組在曾勇夫案，居然作了一個

移送監察院的處分，特偵組淪為人事政風單位，違反法院組織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明文規

定。 

  再者，依據公務員懲戒法與行政倫理規範，移送監察院調查，是長官對下屬之權

責，而特偵組為法務部所屬之下級單位，其移送部長，形成下級移送上級的違法狀態，

嚴重破壞「行政倫理」！ 

  此外，通保法是特別法，應優先適用，但特偵組卻認為監聽內容從刑案轉為行政不

法後，就不需保密，對於「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嚴重無知，顯見其違法後企圖規避違

反通保法之刑事責任。  

  相對於刑事訴訟法或行政法規，通保法為處理「監聽」的特別法，所以在監聽問題

上，應優先適用「特別法」通保法，非普通法刑事訴訟法或行政法規，又通保法第18條

明文，「依本法監察通訊所得資料，不得提供與其他機關（構）、團體或個人。」，即

應優先適用，不因事後刑案起訴或追究行政不法而有不同，同樣是學法律的檢察總長黃

世銘與特偵組，不得以重大無知為由，迴避其應負的刑責。  

肆、結論 

  馬政府的違法監聽，等於直接侵犯憲法第12條「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的基本人

權，「九月政爭」凸顯的是，連國會議長、國會議員和國會總機都可以監聽，則一般人

民何以保障自己的「秘密通訊自由」。事實上，特偵組執行監聽牴觸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樣態明確，有關非法公佈監聽譯文，依據台北地檢署對黃世銘起訴的新聞稿，足認正常

法律人都知道黃世銘公佈監聽譯文，違反通保法第27條，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特偵組無限擴張100年特他字第61號的監聽對象與範圍，違反通保法第5條

「重罪原則」、大法官釋字第631號解釋「具體、明確」意旨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

2633號刑事判決「關聯性原則」，亦即，特偵組違法監聽行為明確，嚴重侵犯憲法保障

人民之「秘密通訊自由」。基此，北檢、檢評會乃至監察院等權責機關，都有義務對

「非法監聽」嚴格究責，才能使憲法第12條「秘密通訊自由」不至淪為具文。◆ 


